政协十三届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参会情况反馈表
单位(省、区、市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姓名
	与会情况
	性别
	民族
	职 务
	工作

人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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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人：            电话：               盖章处：

 （单位）

注：1. 如出席、列席会议，请在“出席”、“列席”栏内划“√”；如请假,请在“请假”栏内写明“请假”，并附书面请假条。

2. 出列席会议人员，请注明姓名、性别、民族和职务。

3. 请在“盖章处”加盖印章；请于6月4日（星期五）下午5时前传真至全国政协第十七次常委会会议会务组。

联系电话：66191122(昼)     传真：66191123(昼)

66191111(夜)     传真：66191100（夜、节假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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